
 

东海证券 

关于江苏苏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无法披露 2020 年年度报告的风险提

示性公告 

 

东海证券作为江苏苏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的持续督导主办券商，通过履行持

续督导责任，发现公司存在以下情况： 

 

一、 风险事项基本情况 

（一） 风险事项类别 

序号 风险事项类别 
挂牌公司是否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 

1 预计不能在规定期限披露定期报告存在被终止挂牌风

险 

否 

2 其他（江苏苏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屡次不配合主办券

商日常督导工作） 

不适用 

 

（二） 风险事项情况 

1、 江苏苏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ST苏力”或“公司”）未预约

2020年年报披露日期，主办券商已多次督促和提醒公司积极开展 2020年年报编

制披露工作，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但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仍未预约 2020

年年报披露日期，也未告知主办券商年报工作进展。公司存在不能在规定期限披

露定期报告被终止挂牌的风险。 

2、 江苏苏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屡次不配合主办券商日常督导工作，主要涉

及事项如下： 

1）ST 苏力于 2021 年 1 月 21 日和 2021 年 2 月 8 日分别召开董事会和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关于拟申请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终止

挂牌议案》，但是截至目前为止，经主办券商多次催促，ST 苏力尚未向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提交摘牌申请材料。 



2）主办券商查询“天眼查”发现，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存在 55条诉讼记录，

其中部分案件被驳回上诉和撤销诉讼，部分案件未对外公开披露，主办

券商多次提醒公司查看是否存在达到《信息披露规则》要求需要披露的

情况，但 ST苏力未给予明确回复。 

3）主办券商于 2020年 12月 10日在 BPM系统中收到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

系统对于 ST苏力 2020年半年度报告的《要求说明》的审查反馈，同日，

主办券商通过邮件发送至 ST苏力董事会秘书等人，并要求及时回复。截

至本公告披露日，主办券商已多次邮件催促 ST苏力针回复《要求说明》

的审查反馈，但是 ST苏力并未予以回应。 

4）在 2019 年年度报告和 2020年半年度报告披露的过程中，ST苏力未及时

向主办券商提供 2019 年年度报告和 2020 年半年度报告披露材料及事前

核查资料，也未给主办券商预留必要的审查时间，导致主办券商无法实

施事前审查程序。定期报告披露以后，主办券商向 ST苏力发送基于 2019

年年度报告和 2020年半年度报告的问询函，并且多次催促其回复。截至

本公告披露日，ST 苏力尚未回复，导致主办券商无法完成 2019 年年度

报告和 2020 年半年度报告事后审查程序。 

5）根据最新《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主办券商持续督导工作指引》要

求：“主办券商应当至少每月向挂牌公司发送一次问题清单，就挂牌公司

是否存在重大变化、是否存在应当披露而未披露事项等进行询问。挂牌

公司应当在收到问题清单后十个交易日内回复，回复文件应当加盖挂牌

公司公章，并作为持续督导工作底稿保存。”主办券商于 2020 年 12 月

31日、2021 年 2月 1日、2021 年 3月 1日和 2021年 4月 1日通过邮件

发送《持续督导问题清单》给公司，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主办券商尚未

收到回复文件。 

 

二、 对公司的影响 

1、公司已于 2021年 2月 3日起因向全国股转公司主动申请终止挂牌原因停

牌。 

2、如公司在 2021 年 4 月 30 日前无法披露 2020 年年度报告，公司及相关



责任主体存在被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采取公开谴责的纪律处分并

计入证券期货市场诚信档案数据库的风险。 

3、如公司在 2021 年 6 月 30 日前仍无法披露 2020 年年度报告，公司股票

存在被终止挂牌的风险。 

4、根据《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七条规定，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按规定履行定

期报告信息披露义务的，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处以五十万元以上五

百万元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

告，并处以二十万元以上二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三、 主办券商提示 

1、主办券商多次通过微信、电话和邮件提醒 ST苏力关于公司主动摘牌材料

申报截止时间和督促 ST苏力在规定时间内完成 2020年年度报告的披露工作。 

2、主办券商于 2020 年 6 月 30 日、2020 年 8 月 28 日和 2020 年 9 月 29 日

分别披露《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江苏苏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将被

实施风险警示、主办券商无法完成年报事前审查等事项的风险提示性公告》、《东

海证券关于江苏苏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半年度报告无法完成事前审查等

风险提示性公告》和《东海证券关于江苏苏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无法完成 2019 

年年度报告和 2020 年半年度报告的事后核查的风险提示性公告》，因 ST 苏力未

及时向主办券商提供 2019年年报和 2020 年半年报初稿和核查资料，导致主办券

商无法事前审查 ST 苏力 2019 年年报和 2020 年半年度报告，并且因 ST 苏力无

法回复主办券商问询函和提供核查材料，导致主办券商无法事后核查 ST 苏力

2019 年年报和 2020 年半年度报告。 

3、主办券商多次通过邮件督促 ST 苏力梳理相关诉讼材料并及时披露重大诉

讼仲裁，提醒 ST 苏力及时回复 2020年半年度报告的《要求说明》的审查反馈等

有关事项。 

4、主办券商于 2020 年 7 月 23 日、2020 年 10 月 15 日至 2020 年 10 月 16

日和 2020 年 12 月 21日至 2020 年 12 月 24日对 ST 苏力进行现场检查，对于上

述检查涉及的缺少核查资料，ST苏力至今尚未提供给主办券商。 

 



主办券商提醒广大投资者： 

预计无法在 2021 年 4 月 30 日前披露 2020 年年度报告，公司股票存在被终

止挂牌的风险，请广大投资者充分关注上述风险，谨慎做出投资决策。 

 

四、 备查文件目录 

- 

 

 

 

 

东海证券  

2021 年 4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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